火灾应急预案
1. 目的
为了在火灾发生时，确保迅速、有效开展的救援行动，最大限度预防或减少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，特制定本程序。
2. 适用范围
本程序适用于本集团火灾发生时应急处理及救援活动。

3. 职责

3.1 集团行政办/华仪电气综合办：在火灾发生时负责通信、运输、治安以及抢险抢救物质的保障。

3.2 安全领导小组：在火灾发生时成立应急指挥部，负责整体工作的指挥和处理。

3.3 义务消防队：在火灾发生时负责灭火，抢救被困人员。

3.4 抢险队：在火灾发生时负责转移可燃物品、贵重物品和重要资料，清理消防救援通道，协助人员的撤离。

3.5 急救小分队：在火灾发生时负责受伤人员的现场处置和进入医院前的抢救，送受伤人员入医院，并负责提供受伤人员的致伤信息。

4. 工作流程及内容

4.1发生火灾事件时现场人员应第一时间按动报警装置，门卫值班人员（电话：66854）或集团行政办（66848  66800）/华仪电气综合办（81012）听到或接到报警后，立即向消防中心报警：

a) 火警电话：119；

b) 讲清门牌号码、单位、着火的部位；

c) 讲清什么物品着火、火势大小；

d) 讲清报警用的电话号码和报警人姓名；

e) 报警后要留人，并到路口迎接消防车。

并立刻报告总指挥、副总指挥，由其指挥、安排行动计划。在消防工作结束后应及时解除警报。

4.2 现场应立即停止作业，关闭设备、电源。由现场最高主管根据具体情况分工组织进行现场救灾。

4.3总指挥/副总指挥听到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前进行指挥工作，听到报警后义务消防队队员立即按正/副总指挥安排根据具体情况分工组织救灾。其他员工立即根据疏散指示撤离至安全区。

4.4若总指挥/副总指挥均不在公司，则由总裁办主任根据具体情况安排人员，组织救灾。

4.5义务消防队分成两队：灭火队和阻火队
灭火队进行火灾的扑救，关闭相关的电源、设备和管道阀门，使用灭火器材和消防设施进行灭火。

阻火队负责阻止火势蔓延，启动消防栓，选用一切有效措施进行降温和阻隔火路，尽量避免火势蔓延，紧急情况下，协助灭火队进行灭火。在现场划定危害区域，在危害区域的边界设置警示标识，禁止其他人员靠近。

4.6 抢险队利用铲车把火场周围的可燃物品、贵重物品和重要资料转移到安全地方，初期火灾时，把燃烧物移到空旷的地方。利用一切设施进行回收泄漏的物料，控制外溢物料的蔓延扩大，清理消防救援通道，保持畅通。撤离所有无关人员和车辆至安全区域。
4.7 急救小分队准备进行在救护车到达之前的急救工作，引导救护车的到达，为增援救援的外来机构到达，指引安排必要的通道，协助救护人员的工作，随时报告伤者情况。

4.8 其他人员根据疏散指示撤离至安全区域，后由各部门主管负责清点本部门员工人数，并及时汇报总指挥，如人数不符，则应立即查明原因或安排进行搜救工作。

4.9 火势较大，控制困难，所有人员应立即撤离，如有影响邻近单位时，应及时通知邻近企业。

4.10 对消防处理产生的废弃物及时进行清理，按照环保要求进行处理，防止造成污染。

4.11 若邻近单位发生火灾时，在判断清楚具体情况后，如必要可由总指挥安排人员支援参与邻近单位的灭火救灾活动，如情况严重则组织人员及时撤离现场。

